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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解读

  马陆亭

高校如何更好办学

高校是培养高端人才的主阵

地，高校办学质量事关国家、民

族、社会、百姓的福祉。当前，

我国高校要想更好地办学育才，

必须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这既是对《决定》提出的“完善

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要求的具体

探索实践，也是推进教育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更是当前

大力开展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

基本内容。

经过数十年探索，各界对于

建设现代高校的一般规律形成了

共识并付诸实践。我们不断扩大

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促使学校成

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实

体。但在此过程中，高校发展和

管理却出现“放权—收权”循环、

办学模式趋同、学者热衷追逐金

钱和权力、学术寻租、过度行政

化等问题，特别是“钱学森之问”

直指当今我国高校在培养创新型

人才方面严重的体制缺憾，引起

社会各界对高校办学现状的反

思：我们的高校在获得了更大办

学自主空间后，为何反倒不知道

怎么办好学了。

事实上，高校办学自主权必

须由规范完善的治理结构保证和

约束，扩大办学自主权需要与完

善内部治理结构相伴推进，在自

身运转和人才培养两方面实现现

代高校的发展要求。一是在高校

自身运转方面，实现在国家大政

方针指导下，确立科学的考核评

价和激励机制后，学校按照自己

的办学理念、宗旨，依法面向社

会自主招生办学。二是在人才培

养方面构筑起鼓励创新的文化，

担当起为社会进步、人类发展培

育人才的重任。

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途

径是坚持依法治校、加强章程建

设、实现管办评分离，标准是提

高工作效率、实现民主管理、保

证教学质量和科研创新。按照《决

定》要求和我国高校发展状况，

目前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可以

抓住以下几方面。

第一，加快推进章程建设。

高校章程是内部治理的最高规

定，地位类似“宪法”，是对于

高校办学原则性的要求和各类具

体规定最严谨和规范的总括。高

校通过制定或修订章程，规范学

校的办学和管理行为，使得管理

岗位职责边界清晰、机构运作程

序明确、学校发展方向确定，高

校自主办学有“法”可依。为此，

2011年 11月，教育部颁布了《高

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随

后，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等

6 所高校经过充分酝酿、广泛协

商，吸纳了教师、学生、社会等

不同群体的意见后，起草了各自

学校的章程，并于 2013 年 11 月

得到教育部核准。下一步，教育

部将加快推进高校章程建设，要

求“985 高校”需在 2014 年 6 月

底前完成章程起草工作，“211 高

校”要在 2014 年年底前完成，

其余部属高校要在 2015 年年底

前完成。章程内容一旦确定并发

高校办学自主权必须由规范完善的治理结构保

证和约束，扩大办学自主权需要与完善内部治理结

构相伴推进，在自身运转和人才培养两方面实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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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就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严肃

性，不能因领导变换而随意更改，

学校具体规章也都应符合章程要

求，通过章程依“法”治校。 

第二，明晰高校内部领导决

策体制。教育部日前发布的《中

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

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

意见》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完善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依法

落实党委、校长职权，正确处理

党委与行政、集体领导与个人分

工负责、党委书记和校长之间的

关系，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

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

善并严格执行领导班子议事规则

与决策程序，形成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分工合作、协调配合的工作

机制。按照这一要求，高校可以

通过科学合理的责任分工使得党

委、行政系统各司其职，既不让

权力空心化又不过多交叉重叠，

并形成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有

利于保证高校发展方向的科学

性、延续性，避免不当决策对高

校发展带来的冲击。另外，校长

作为学校行政负责人，其人选对

于学校的内部治理至关重要。教

育部近年来不断探索改革高校校

长遴选机制，使校长的综合能力

素质、教育理念与现代教育理念、

学校定位及使命相匹配。

第三，推进教授学术权力的

有效行使。教育部日前发布的《高

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强化了

教授的学术权力在高校内部治理

中的作用，规定学校在作出教学、

科研重大项目的申报及资金的分

配使用决策前，应当通报学术委

员会，由学术委员会提出咨询意

见。学术委员会有重大异议的，

应当暂缓实施。在院系层面，设

立教授委员会，使之成为院系重

大事项的决策机构。学术委员会

与教授委员会参与学校及院系重

大事务决策，有利于减少学术权

力寻租现象，避免行政部门对教

学活动的过度干预和项目抓手对

于科研的过度牵制。南京师范大

学自 2011 年起开始探索教授委

员会机制，规定各学院的教授委

员会享有审议、咨询、决策等权

力，职责范围涵盖学院学科发展

规划、人才培养方案、师资队伍

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进、学院事

业发展规划、专业和学位点设置

等方面，成为学院学术权力中心。

深圳大学的人事教授委员会和计

财教授委员会则权限更大，对学

校的人事选拔聘用和资金分配等

也有决定权。

第四，改革学术评价方式。

对教师的学术评价应由专业人士

牵头执行，实行“干什么评什么”，

不能继续“一刀切”、下指标定

任务的考评方式，更不能以行政

好恶、便利为原则开展考核评价，

以规避“滥竽充数”等学术投机

行为和“出力不讨好”现象，使

学术评价与学校使命及教师职责

相一致。在学术评价过程中，还

应注重推进评价专业化，鼓励专

门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对学校学

科、专业、课程、教学等水平和

质量进行评估，提高评价结果的

客观公正性。为改进学术评价，

教育部接连出台规定，明确提出

对高校、教师的科研评价将实施

分类评价，不搞“一刀切”；禁

止学校党委书记、校长担任科研

项目主要负责人，等等。

（作者为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

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2012年12月31日，中国药科大学公开选拔校长面试会举行，5名候选人进行演讲和
答辩。此次公开选拔有17人申报竞选中国药科大学校长职务，在面试会前，通过职业
素养综合评估，教育部公开选拔校长遴选委员会又从17人中遴选出5人参加面试会。


